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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答應我一件事，好嗎？當一切都結束了，世界變得正常時，試著再當個孩子，好 

  嗎？」2019 年《兔嘲男孩》以黑色幽默諷刺二戰德國納粹殘酷的電影在歷史課播放。看

完電影後的我們發現，在現實的生活裡，德國政府從事轉型正義已有數年，不管在紀念

館的設立或是將歷史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環境，其作為都是轉型正義中的前鋒。反觀台灣

在轉型正義這方面，直至 2018 年才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起步較晚的台灣要如何修

復過去，例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造成的司法冤案所留下的傷疤。因此，

身為高中生的我們，不禁開始思索，現今台灣轉型正義的相關立法是否足夠；檢視與省

思台灣是否能採借德國哪些政策作為。因此本研究想透過相關文獻蒐集和問卷調查分析，

進而探討與反思台灣轉型正義相關政策與法規，並提出具體的研究建議。 

 

二、 研究目的 

 

(一) 了解我國現今關於轉型正義相關政策與法規 

(二) 比較國內外轉型正義實際推動的案例 

(三) 探討國內與國外政府實行轉型正義的方法和態度 

(四) 分析現今社會大眾對轉型正義的認知與態度 

(五) 提出關於我國轉型正義的反思與具體建議 

 

三、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藉由查閱相關論文、期刊與全國法規資料庫，分析我國與德國政

府現今轉型正義的實際政策作為與法規依據，進而做文獻交叉比對分析。 

(二) 問卷調查法：本研究主要是透過自行設計問卷調查，以量化分析的方式，來佐

證社會現象與推論台灣社會大眾對於我國轉型正義相關法規與政策的認知與看

法。 

 

四、 研究架構 

 

 

 

 

 

 

 

 

 

轉型正義 

何謂轉型正義 

緣起與定義 

目標與理念 

台灣與德國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與實踐 

現行台灣與德國轉型正義的相關法規與政策         

我國現今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認知與態度 

研究反思與結論 

圖一、研究架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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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何謂轉型正義 

 

(一) 緣起與定義 

 

轉型正義一詞於 1990 年代由多位美國學者共同創造，從各國採用的方法或不打

算解決過去侵權的違規行為能看出它並沒有規定一套標準的共同程序或方案。而伴

隨人們對於前蘇聯處置極權主義的遺產有了興趣，轉型正義一詞在美國成為流行用

詞。然而，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其實是翻譯於英文，相較在德國則是用兩

個詞來詮釋，包含「克服過去」說明面對傷痛還能接受過去的心理過程；「清理

過去」著重於對過去事件的解決和處理（李奕萱，2019）。再者轉型正義的定義是

一個社會從過去的獨裁統治「轉型」至民主後，針對先前威權政體在社會、民族、

宗教、政治等層面所造成的傷害與分裂，進行修復以恢復「正義」。由此可知，轉型

正義最基本的原則是需要完整將過去國家和加害者危害人權的歷史真相呈現出來，

且政府須提出官方的回應與評價。 

 

(二) 目標與理念 

 

我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楊翠指出：「台灣轉型正義的關鍵是『時間』，它

分別與現實、過去、未來有關聯：隨著時間的流逝，現在『現實』中所發生的事實會

掩蓋過去所經歷的種種。『過去』則是先前記憶的消失以及制度性遺忘。在未來，當

我們面對威權統治者經過美化時，應該什麼態度去應對。這三種由時間衍伸出來的

要素交織，使得轉型正義需要釐清真相、治癒傷口、撕下汙名的標籤，使內心能跨

越過去歷史的傷痛、改變體制、復原價值及最後的—迎接自由。」（韓佩倫，2020）。 

        可見轉型正義的目標在於，首先歷史層面上正義的還原，並還受害者公道及給予補 

        償；其次是調查過去真相，將事實告知其被害者家屬也公開透明於社會大眾，一方 

        面能持續追查案件，另一方面也能防止歷史被竄改，使後人仍能對以往歷史有所了 

        解，也警示著未來政府應避免重蹈覆徹；最後，即是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透過 

        立法以及制度的改革，使政府的作為能被有範圍的限制，也能使相關法律所制定的 

        罰則達到警惕作用，以防止迫害行為。 

 

二、德國與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與實踐 

 

(一) 德國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與實踐 

 

西元 1941 年至 1945 年，納粹政府對猶太人、共產黨、同性戀等群體進行大規

模的屠殺。戰後，德國政府積極進行補償、認錯、釐清真相及訂立相關法案，以慰

藉受害者。德國在轉型正義的推動上算是國際間的領頭羊，政府與民間都及早認知

且積極實施，爾後除了制定相關法規補償受害者及公開秘密檔案還原歷史真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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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針對其修改刪除了法律追訴權，進行公務人員除垢外還舉行了多次的審判，也

因反猶言論在刑法 130 條中明定「污辱或毀謗特定族群」為「煽動種族仇恨罪」。這

也造就了德國於轉型正義起步早先於其他國家，在轉型正義這方面的應對措施相較

完整與完善。 

 

與此同時，民間的腳步也未曾停止。「轉型正義」並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更是

整個社會需要反思的問題，為了讓德國社會重視和反思這段慘痛歷史，德國政府從

教育政策著手。德國在 1949 年制定了新的課綱，這個課綱確立了德國歷史教育的方

向，訓練國民理解過去的歷史、培養自主思考的能力，進而讓國民參與公民社會的

運作（花亦芬，2019）。除了政府的作為，民間有人推動了「轉型藝術」，指的是將

威權時期的建築，改建為藝術空間或將有關轉型正義的文物展覽出來。如德國藝術

家 Gunter 於 1990 年發起「絆腳石計畫」，以正方形黃銅板，上頭註明了納粹德國

時期受害者的姓名、出生年份、遭驅逐年份與死亡年份，鋪設在其生前居住的建築

前方路面上（Gunter,2020）。希望藉由行人低頭或彎腰來看清絆腳石上文字的動作，

以作為向受害者致敬的象徵舉動，且絆腳石設立在歐洲的大街小巷，除了紀念受害

者，更是提醒經過的人們這段慘痛的歷史，避免悲劇重蹈覆轍。 

 

(二) 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與實踐 

 

    而台灣整體來說，第一個對當年國家之暴力事件做出回應的總統是李登輝，他

開始補償當年的受害者，但並未對加害者咎責。而後執政的並未對轉型正義做出明

顯的進展，直到 2016 年轉型正義才開始有更大的推展（謝若蘭、吳明季，2016）。

綜觀來說，台灣因為在轉型正義這方面起步較晚，所以無論政策的完整度亦或是名

詞概念的認知普及程度都尚有不足待努力進步的空間。2018 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正式成立。規劃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推動清除威權主義象徵、處理不當黨產、還

原歷史真相等任務。以下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之具體作為： 

 

 表一：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活動與特定調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活動、調查 
活動、調查 

公布之時間 
具體內容 

「彼時影，未來

光」社會對話展 

109 年 7 月 10 日至 

109 年 7 月 26 日 

展覽內容包括政治檔案開放、平復司法不法、不

義遺址保存等促轉會業務範圍的文件或成果，也

會邀請藝文界人士、威權時期受害者或家屬舉辦

座談，暢談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同時也設計了

互動小遊戲，希望促進與民眾的對話，讓民眾更

了解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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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雄宅 

血案調查 
109 年 2 月 17 日 

促轉會歷經調查，已於 109 年 2 月 17 日於人權

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第一法庭舉行「林義雄

宅血案調查報告記者會」，公布調查報告全文。

透過監控資料的爬梳整理發現:國家對於林宅及

林義雄親友確有監控事實、可能有助於林宅血案

調查的監控證據遭情治機關隱藏甚至銷毀。 

陳文成案 

調查報告 
109 年 5 月 4 日 

促轉會自 107 年成立後，即依法定職權重新調查

陳文成案，於 109 年 5 月 4 日假集思臺大會議中

心舉行「陳文成案調查報告記者會」，並於促轉

會網站公布調查報告全文。證實情治機關對陳文

成本人及家屬確有嚴密監控，也包括案發後情 

治單位介入刑案偵辦、妨礙家屬追求真相等行

為。  

 

二二八事件 73 週

年中樞紀念儀式 

回復名譽證書 

 

109 年 2 月 28 日 

2020 年總統蔡英文出席「二二八事件 73 週年中

樞紀念儀式」親自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予潘英

仁、潘信行及陳淑華等 3 位受難者家屬。並且宣

示提到三個原則，要以「最大開放，最小限制」

的原則，開放給社會大眾閱覽和運用，並要求國

安局針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徵集、選定檔案，

於一個月內完成解密。 

 

    除了政府推動促轉會的成立，民間更有人以行動劇的方式還原威權時期下的悲劇。

2019 年 12 月 7 日，台南市區出現舊型軍用卡車，載著十多名士兵押解「犯人」遊街示眾

的畫面，而這是由馬克吐溫國際影像製作公司以歷史行動劇手法，為的是還原台南人權

律師湯德章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國軍槍決於大正公園的受難時刻。用意便是讓不論圍觀

的民眾或看到這部影片的閱聽者，都能省思在威權時代的背景之下，人民為了爭取權利

所做的犧牲和政府作為的不合理性。 

 

三、現行台灣與德國轉型正義的相關法規與政策 

 

    轉型正義該如何實行一直是各國政府有很大討論空間的議題，如何達到大多數民眾

的期待與支持，考驗著各國政府的智慧與推動方向。因德國為實行轉型正義經驗較資深

且政策較完善的國家，所以以下會先檢視台灣轉型正義的相關法規與政策，進而透過淺

談德國轉型正義的相關法規、政策之比較，以瞭解與探討德國在推動轉型正義成功實踐

背後的原因。 

 

(一) 台灣法規與政策歷史進程 

 

    民國 76 年的「解嚴」象徵著台灣民主轉型之始，開放了言論自由，也讓越來越

多人對於過往的迫害敢大聲說，平反的聲浪越來越大，政府對此先是於 1992 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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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並在 1995 年時任總統李登輝先生正式以國家元首身份向受

害者及其家屬致歉、頒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來因應面對處理，一直到

2017 年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2020）。 

 

(二) 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隨著近年來轉型正義的探討與爭議日漸受到關注，2017 年三讀通過《促進轉型

正義條例》生效後，共 21 條正文法規外加 3 條附議。條例內容包括規範不當黨產的

處理、拆除威權相關的象徵等（全國法規資料庫，2020），並於 2018 年正式成立促

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目的為平反社會上的不公，具體達到四個行政部門：還原

歷史真相、威權象徵處理、平復司法不法、重建社會信任之目標。以下彙整促進轉

型正義委員會所推動相關具體政策與法規依據： 

 

   表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推動相關政策與法規依據（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行政部門 法規依據 具體政策內容 

還原歷史真相 
《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第四條 

搜集各組織的政治檔案及相關文件，進一步彙整

及解密，還原歷史真相，完成總結報告向大眾交

代，並把檔案開放給國內外各界應用。 

威權象徵處理 
《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第五條 

規劃推動威權象徵改名及移除及將不義遺址保存

重建或作為歷史遺址研究。 

平復司法不法 
《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第六條 

首要之務為整理受難者案件，請相關機關去除有

罪判決前科紀錄，且追究加害者責任並規劃人事

清查處置及相關救濟程序，導正人民對轉型正義

認知和加強人權教育。 

重建社會信任 
《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第七條 

借鏡國外經驗，研擬相關法律處置黨產問題。並

針對受害者的心理創傷培訓專業人員進行心理治

療。更加強關於轉型正義方面的教育。 

     

由上表可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實施目的十分明

瞭，希望達到相關檔案統整且公開透明、威權象徵與不義遺址處理得宜、對受害者

於身心靈上的補償、對加害者合宜的制裁及對大眾實行轉型正義方面的教育。但對

於如何實施部分只有方向，並沒有具體制定清楚的內容與程序，而相關的法律規範

內容也僅有目標陳述，再者，因轉型正義如何實行爭議點不少，政府尚未找出在合

法性與正當性之間的平衡點，內容較抽象與細則規範較含糊不清，相較於其他落實

完善的國家並不足夠與完善，使得民眾在面對相關議題事件時無所適從。此外，促

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內容多著墨於對被害者的補償及還原

歷史真相，例如表一內平復司法不法中具體業務的「追究加害者責任並規劃人事清

查處置及相關救濟程序」至今並未有一套追究加害者責任及相關救濟程序完善的法

規。由此可見，在追究加害者責任這部分，如何實行、依據哪部法規、是否要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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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加害者嫌疑人的權力救濟程序等是政府有待加強補足努力的方向與深入探討

與規劃。 

 

  (三) 淺談德國轉型正義的政策實踐與台灣相互比較 

 

    轉型正義如何做到讓受害者或其得到撫慰、合理合法地制裁加害者、如何彌補 

    缺乏歷史記憶的年輕一代對轉型正義認知的不足對德國來說還是挑戰，台灣不必操 

    之過急，轉型正義是一場持久戰，需要一套符合法理且符合大眾期待的完整規劃。 

    以下是關於德國與台灣轉型正義政策實踐方式的比較： 

 

    表三：台灣與德國轉型正義政策實踐方式之比較（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 檢視與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 

 

    台灣在還原歷史真相與賠償受害者這兩方面，雖有些許不足但相關立法還算周   

  延，現今推動較為不足的層面為追究加害者方面。就目前各國的司法規範而言，要  

  追究加害者主要爭議的兩大點為刑法的「追訴期限」及「不溯及既往原則」（施正鋒， 

  2014）。轉型正義是一個國家民主轉型後對過往威權時代反思的產物，所以被害人常 

  常會因相隔時間太久遠而過了追訴期無法在法律上尋求救濟，大部分西方國家針對 

  此問題是透過國會立法、釋憲等方式去解除或是延長期限。台灣目前之於轉型正義 

  較注重還原歷史真相及補償受害者這兩大部分，對於追究受害者責任還沒有完善的 

  一套法規，且涉及許多爭議，尚有討論空間。而且刑法最長追訴期為三十年，二二 

    八事件發生於民國三十六年，而象徵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社會的解嚴卻已是民國七 

    十六年，期間相隔 40 年早已超過台灣刑法最長追訴期。而「不溯及既往原則」更是 

    棘手，即新法不適合舊行，礙於追訴期問題想定訂新法這個方法也是牴觸的。 

 

    反觀，德國對此採用的是「賴特布魯赫公式」即「極端的法律不是法律」在二   

  二八事件、納粹時期中屠殺被當時的法律視為合法（薛智仁，2018）。對那些加害者

項目 台灣 德國 

還原歷史真相 

有立法訂定搜集相關資料與解密

政治檔案，但目前尚未完成統整

及開放給各界應用。 

完成檔案統整與解密工作，目前檔

案資料已開放，可供國內外人士應

用。 

補償受害者 

除了金錢上的賠償、刪除當時未

依正當程序所定罪的前科紀錄更

提供受害者心理治療。但受害者

的界定不明確。 

金錢賠償高昂、歸還財物給受害

者、銷毀不法判決，對於受害者的

界定同樣模糊。 

追究加害者 

雖法規裡有訂定，但未具體說

明，加害者未受到懲罰。 

前前後後為此修改很多法條，雖法

規仍有不清楚之處，但進行多次審

判，對迫害者進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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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他們只是所謂的「依法行政」，但套用了賴特布魯赫公式後，那些惡法非法，

讓那些迫害者得到制裁。但此公式對於「極端的法律」並沒有給出很清楚的界定方

法，每個人的主觀意識不同，很容易引起爭議（Andrew,2013）。此外德國的轉型正義

雖看起來十分完備，但考慮於歷史脈絡與國情狀況之發展，我們在參考他國經驗時，

也並非照單全收，也須多加思考是否真的適合我國的處境與民意。而是將他國經驗

篩選，他國實行成效如何、需要哪些條件、有爭議的部分如何去解決等，應先熟悉

台灣之於轉型正義背景及民眾態度，擷取他國的經驗調整為適合台灣現今法治背景

實施的方法。因此本研究進一步透過文獻分析與量化問卷調查來試著釐清與了解我

國社會大眾對於轉型正義的認知、態度及建議。 

 

四、我國現今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認知與態度—量化分析 

 

  在許多西方國家進行轉型正義，例如德國將過去納粹政權留下的集中營改建成博物 

館，但反觀台灣在轉型正義方面的作為鮮為人知，因此設計這份問卷想探討台灣大眾對          

    轉型正義的認知與態度。本問卷設計後經由預試，以 ConQuest Version2.0 進行試題的信 

  效度分析，以及多向度 PCM 分析，其區分信度係數分別為轉型正義的認知 0.825，轉型 

  正義的態度 0.858，且 InfitMNSQ 多介於 0.5~1.5 之間，具有良好信效度，再進行正式施 

  測為期四週，共發出 293 份，有效問卷 241 份。量化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一) 對於轉型正義的認知 

 

 

 

 

 

 

圖二、是否聽過「轉型正義」 

根據圖二，78%的作答者聽過轉型正義，可見

在台灣普遍大眾對於轉型正義一詞並非一無

所知。且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宣傳與推廣相比

於過去幾年已經有一定的程度和效果。 

 

 

 

 

 

 

圖三、民眾知道轉型正義的管道 

根據圖三，30%的作答者透過網路得知轉型

正義，為最大宗的管道，其次為電視，佔 23%，

第三則是學校，佔 19%。由此數據可看出，

大部分民眾透過網路與媒體得知，而非學校，

其原因在於轉型正義在台灣起步較晚，對民

眾來說是新的概念，而課本內容更新較網路

媒體慢，故網路為主要接觸管道。 

 

 

 

 

 

圖四、是否知道促轉會 

促轉會於 2017 年成立，主要行政業務為平反

威權時期的不公義，揭露過往歷史真相、補

償受害者或其家屬。根據圖五，有 44%作答

者不了解促轉會實行的法規，雖原因可能為

促轉會成立較晚，民眾認知因此缺乏，但從

此結果得知政府須更積極推廣相關法規。 

78%

22% 是

否

30%

23%
19%

18%

10%
網路

電視

學校

報章雜誌

演講/課外課程

56%
44%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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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轉型正義的態度 

 

 

 

                  

 

 

 

圖六、是否認同拆除納粹相關銅像 

                      

 

 

  

 

 

     圖七、對於去蔣化的態度 

透過圖六可看出，對於移除納粹建設，非常認同與認同佔 51%，平均分為 3.5，有約一半的

作答者贊同移除納粹建設，但圖七顯示出對於去蔣化非常認同與同意僅佔 34%，會有如此

差異是因為對於那些認同拆除有關納粹象徵建築但不認同去蔣化的人來說，蔣中正前總統

有功有過，但不到希特勒如此罪大惡極，因此不應全盤否定他的貢獻；對於那些兩者皆不認

同拆除相關象徵建築的人而言，納粹銅像和蔣公雕像的存在可以作為借鏡，讓後代更了解這

段歷史，避免重蹈覆轍，以及認為如此將耗費太多社會成本。  

 

 

 

 

 

 

 

 

圖八、實施轉型正義的優點 

 

 

 

 

 

 

 

 

圖九、實施轉型正義的缺點 

根據圖八，還原歷史真相和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是人們認為轉型正義最主要的正面影響，

可看出人們認為轉型正義最主要的宗旨著重於「預防」並不是為了復仇心態而去實行轉型正

 

 

 

 

 

 

 

 

 

 

 

圖五、民眾認知中對「轉型正義」的定義 

根據圖二與圖四，有78%的作答者聽過轉型

正義，另外從問卷可以看出，聽過轉型正義

中有60%的受試者又能正確得選出轉型正

義的基本定義，可見台灣大眾普遍對轉型正

義的有一定的認知。雖然有六成的答對率，

但在圖四中能選出正確定義的比例未與圖

二聽過轉型正義的比例相符，因此政府能在

這方面做更多推行和宣導，矯正大眾對轉型

正義的誤解，進而使民眾真正了解其內涵，

使得轉型正義在台灣能有更完善的認知和

理解。 

0 50 100 150 200

還原歷史真相

還受害者公道

慰藉受害者家屬

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追究當時加害人責任

0 50 100 150

浪費公帑

再次揭開受害者…

對加害者家屬造成…

投入成本大於效益

加害者大多過世…

19%

32%31%

15%
3% 非常認同

認同

沒意見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12%

22%

33%

25%

8%
非常認同

認同

沒意見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6%
8%

60%

25%

1%

刑罰的目的是為了使社會正

義回復犯罪前的狀態

解決爭端和資源分配過程中

的公平理念

是民主國家對過去獨裁政府

實施的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

彌補。其根本基礎在還原歷

史真相
主張處理犯罪事件不應只從

法律觀點，而是也應從「社

會衝突」、「人際關係間的

衝突」觀點來解決犯罪事件
刑罰的目的是為了使社會正

義回復犯罪最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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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另外在還受害者公道占第三高比例，可推斷出社會大眾也在乎受害者在事後的修復與照

顧。由圖九可知，再次揭開受害者及家屬的傷疤、對加害者家屬造成社會輿論壓力及加害者

大多過世責任難以追究三項數據相近，是人們認為轉型正義主要的負面影響。人們比較在意

受害者、加害人及雙方家屬的感受及影響，而花費及成本效益方面並非大眾關注的焦點。 

綜合上述兩題，請問您支持台灣轉型正義

的實行嗎？ 

 

 

 

 

 

圖十、對於台灣轉型正義施行的態度 

透過圖十受試者回答可知，非常支持與支持總

佔55%，雖然轉型正義有其缺點存在，但過半

數的大眾仍是偏向推行轉型正義，代表推行相

關政策法規仍有其正當性。轉型正義有了正當

性再加上立法完的合法性後在施行的過程中會

更加順利，可見對於轉型正義的進行，台灣是

個友善的環境。 

 

參、結論 

 

    綜觀上述文獻資料與問卷量化分析結果，我們發現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實行及推廣處於剛

起步的狀態。但隨著政府設立促轉會，民眾漸漸了解也開始接觸到平常不熟悉但是對於歷史

修復很重要的轉型正義。透過本研究，不僅讓我們跳脫過去對轉型正義的狹隘認知，也深層

探究其起源發展、內涵制度以及實踐，更使我們反思台灣在這方面的相關政策與法規之不足

與展望。此外，轉型正義合法性和正當性的界線也不夠清楚和完善，導致政府是否有權利進

行歷史資料的取用和公開都有著質疑的聲浪。因此，我們歸納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轉型正義的進行及操作都需先擬定好完整且可行的方案，同時執行後的結果應公開 

透明呈現給大眾，使大眾了解進而信任轉型正義的施行。 

二、歷史檔案的取用和公開，需經由明確的規範來界定權限，且取用對象應無差別，以 

還原歷史真相為目的，達到公平公開，非選擇性的執行。 

三、以德國為參考對象，可透過教育灌輸轉型正義的概念到新一代，透過課綱的修訂或 

是教科書的編修甚至教學模式。從教育著手，使新生代提早認識其意涵及概念，更能激

發出其不同的想法。 

 

接著，我們透過量化問卷分析與比較，探討大眾對轉型正義認知與態度，並詳閱多方論

文與期刊文獻資料，提出以下三點具體建議： 

 

一、透過問卷分析可得知有 30%的民眾透過網路得知轉型正義的相關訊息，因此政府在 

未來推廣轉型正義時可多加利用網路此媒介，不僅更新訊息的速度快，且傳播的範圍也

較廣。 

二、根據調查後的結果，大眾普遍認為還原歷史真相是轉型正義最主要優點，政府往後 

在實行轉型正義時可朝此方向發展，並將結果呈現於大眾，使我國民眾更了解並信任

之。 

三、以德國轉型正義藝術為例，台灣未來可將轉型正義的元素及意象悄悄融入到生活 

18%

37%
33%

7%
5% 非常支持

支持

沒意見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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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得民眾在平日生活即能接觸轉型正義的進行，對其認識也能加深，更能消除過去

對轉型正義的不了解與排斥。 

 

最後，我們期望轉型正義在台灣施行的結果是還原歷史真相，並還受害者與其家屬公 

道，進一步促進族群彼此了解及融合而非相互排斥，在進行的同時須考量合法性和正當性，

同時具備兩項才能使轉型正義的實施更加順暢且完善。將過去的歷史攤在陽光下，使其多年

埋藏在陰暗處的慘痛歷史能透明於大眾，不僅警示著現代不要重蹈覆轍也撫慰那段曾經被刻

意遺忘的歷史。而近來，台灣轉型正義的進行面臨了挑戰，我們希望台灣在轉型正義這條道

路上忘卻政黨間、民族間、世代間的隔閡，共同安撫受害者的傷口並一同伸張遲來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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